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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70� � � � � � �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公告编号：2022-024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033号平安金融中心101层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李英明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8人，

代表股份773,306,1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962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或代理人） 共5人， 代表股份765,

086,7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5376%。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3人，代表

股份8,219,4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4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73,234,8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

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2、审议通过《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73,234,8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

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3、审议通过《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773,234,8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

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4、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773,296,2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7%；反

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10,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96%；反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04%；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5、审议通过《2021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773,234,8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

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73,234,88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8%；反

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48,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26%；反对9,9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204%；弃权61,4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47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6,377,137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40%；反

对6,929,05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俊辉、孙磊

3、结论意见：国浩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一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53� � � � � �证券简称：华软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3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名称：2021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

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9:15至2022年5月16日15:00的任意

时间。

4、会议地点：苏州苏站路1588号世界贸易中心B座21层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将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

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9日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明宏

8、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授权代表6人，代表股份403,822,81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2.76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2人，代表股份401,575,91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53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246,9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238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和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2,24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238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246,9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238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提案：

1、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2,653,417 99.7104% 1,169,400 0.2896%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77,500 47.9550% 1,169,400 52.045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会议审议了《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2,656,417 99.7104％ 1,169,400 0.2896％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77,500 47.9550％ 1,169,400 52.045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2,653,417 99.7104% 1,169,400 0.2896％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77,500 47.9550% 1,169,400 52.045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会议审议了《募集资金2021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会议审议了《关于申请年度综合授信和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2,738,417 99.7315％ 1,084,400 0.2685％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62,500 51.7379％ 1,084,400 48.2621％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会议审议了《关于2022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会议审议了《关于2022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会议审议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3、会议审议了《2021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03,815,717 99.9982％ 7,100 0.0018％ 0 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39,800 99.6840％ 7,100 0.316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冯诚、余芸

3、结论性意见：华软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

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01� � � � � � � � � � � �证券简称：龙佰集团 公告编号：2022-066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9:

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21 943,751,450 39.6333

网络参会 28 157,139,953 6.5992

合计 49 1,100,891,403 46.2324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3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9,643,83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7.9642％。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提案1.00�《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0,761,6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2％；反对127,5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6％；弃权2,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514,0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6％；反对127,568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673％； 弃权2,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潘沁圣律师现场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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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龙

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32名激励对象离

职、1名激励对象退休、1名激励对象因病身故，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根据公司《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不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930,000股

限制性股票将由公司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并减资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2,

381,210,256元减少至2,380,280,256元。 公司总股本将由2,381,210,256股减至2,380,

280,256股。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本公

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

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

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龙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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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5月16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09:15-9:25、

9:30-11:30，下午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主持会议。

5、现场会议地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太平工业区公司办公楼二楼雅典学院会议室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7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282,764,932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14,174,736股的68.2719%。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74,973,499股，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414,174,736股的66.3907%。

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91,4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14,174,736股的1.8812%。

4、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参加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791,433股，占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414,174,736股的1.8812%。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

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2,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88,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2,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88,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2,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88,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2,4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1％；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88,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4,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长萧华先生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萧华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3,667,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副董事长霍荣铨先生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霍荣铨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11,419,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副总裁邓啟棠先生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邓啟棠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29,660,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旗康先生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旗康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29,660,3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总裁萧礼标先生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萧华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143,667,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谭淑萍女士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联股东谭淑萍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282,581,3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度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4,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及职工监事蔡莉莉女士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4,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黄淑莲女士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4,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严嘉媚女士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2,764,9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91,4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关联股东萧华先生、霍荣铨先生、邓啟棠先生、张旗康先生、佛山市美尔奇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刘一军先生、谭淑萍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7,788,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7,788,93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7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1％。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81,542,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76％；反对1,222,60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3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6,568,829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4.3084％；反对1,222,60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691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石磊律师、卢创超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

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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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航光电” ）于2022年1月14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任一时点最高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5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就该事项已发表同意的意见。《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披露在2022年1月15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近日，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民生银行” ）申购

1笔“流动利D” 业务，金额66,000万元，子公司中航光电（广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东公司” ）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行（以下简称“中国建设银行” ）申购1笔

结构性存款，金额81,000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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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流动利D”产品、结构性存款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能够保证本金安全但收益会受到

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不排除该项投资的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二）风险控制措施

针对可能发生的投资风险，公司拟定如下措施：

1、为控制风险，公司将选取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产品，此类产品风险较

小。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财务部门负责现金管理的具体操作，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进展情况，一旦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投资产品不得用于质押，如需开立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

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

4、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进行审计；

5、公司监事会和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

6、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投资对象，主要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

资金安全的发行主体所发行的产品。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谨慎投资的原则，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的前提下，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 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公告披露的产品外，公司前十二个月累计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购买主

体

产品 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发

行主体

产品

代码

投资金

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资金来

源

预计年化

收益率

赎回

情况（万元）

1

中航光

电

结构性

存款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产品

中国银

行

CSD-

VY20

2212

393

15,100

2022/1/

28

2022/5/

5

闲置募

集资金

1.54%-3.

62%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61.80万元

2

中航光

电

结构性

存款

保本保最

低收益型

产品

中国银

行

CSD-

VY20

2212

394

14,900

2022/1/

28

2022/5/

5

闲置募

集资金

1.53%-3.

62%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143.34万元

3

中航光

电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产

品

中国工

商银行

22ZH

055J

20,000

2022/1/

28

2022/5/

5

闲置募

集资金

1.30%-3.

61%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140.60万元

4

广东公

司

结构性

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产

品

中国建

设银行

4106

8620

0202

2012

7001

98,000

2022/1/

27

2022/5/

5

闲置募

集资金

1.60%-3.

61%

本金全部收

回，获得收益

949.88万元

合计 -

148,

000

- - - - 1,295.62

五、备查文件

（一）中国民生银行对公“流动利D” 现金管理服务协议、对公“流动利D” 业务申请

书。

（二）中国建设银行金融交易总协议、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等相关文件。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2� � � � �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2022-051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4月29日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

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主持人：杨江红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5月16日上午9:15至2022年5

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 现场会议地点：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 39号， 电话

0991-8751690

（七）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

表决权。

（八）股权登记日：2022年5月11日（星期三）

（九）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

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43,026,

94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729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6人，代表6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619,813,72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4.063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23,213,22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8.666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34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4,419,04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5.9951％。

因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限制人员流动和集中，无法至公司现场开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参会，见证律师亦通过前述视频方

式列席现场会议并进行见证。见证律师认为通过微信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的前述人员

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三、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且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438,28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881％； 反对13,548,6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71％；弃权4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830,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001％；反对13,

548,6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40％；弃权40,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9％。

（二）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下属公司申请融资且下属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829,283,486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97％； 反对13,734,2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2％；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5,5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0999％；反对13,

734,2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41％；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三）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7,583,2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111％； 反对13,797,95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88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0,277,4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4661％； 反对13,

797,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3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吴丹惠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二〇二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

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效的，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七日


